
广东省揭阳市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开展废弃汽车专项执法整治行动的通告

废弃汽车不仅侵占公共资源， 影响市容市貌， 还存在较

大安全和环境隐患。 为进一步优化道路交通环境＼ 消除交通

安全隐患， 解决废旧汽车侵占道路公共资源问题， 打造清净

青见美的城市环境，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废弃汽车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办函

〔2022〕323号）、《揭阳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揭阳市废

弃汽车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揭市发改〔2023〕574

号）要求，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决定自即日起至2023年底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废弃汽车专项执法整治行动， 现将整治内容

通告如下：

一、 整治对象

长期停放在城市公共区域， 具有车身灰尘遍布、 外观残

破、 部件缺失、 轮胎干瘪、 轮毅锈蚀、 未悬挂号牌等明显弃

用特征的废弃汽车。

二、 整治区域

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废弃汽车专项执法整治行动， 重

点整治市区和各县（市、 区）城区内公共道路、 背街小巷、

公共绿地、 市政桥梁下、 闲置空地、 居民小区等公共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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